附件：

张家港市水务局水利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投诉书

投诉时间：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	投诉人
	名称*
	

	
	地址*
	

	
	联系人*
	

	
	联系电话*
	

	被投诉人
	名称*
	

	
	地址
	

	
	联系人
	

	
	联系电话
	

	投诉的基本事实*
	

	相关请求及主张*
	

	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*
（可以另附材料）
	

	备注
	


注：

1.投诉人投诉时，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《水利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投诉书》及相关材料，不接受非书面投诉和匿名投诉。收到投诉书后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在3个工作日决定是否受理投诉；

2.投标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就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提出的投诉，应当提供招标人的异议答复复印件。未提供招标人异议答复复印件，或已向招标人提出异议但尚未超过招标人应答复的规定期限前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不予受理；

3.标“*”项目为必填。
